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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投縣吸引投資自治條例 
1.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南

投縣政府府行法字第09301220870號

令制定公布全文11條；並自公布日

施行 

2.中華民國114年4月9日南投縣政府府

行法字第1140080913號令修正第三

、七、八、十條，增訂第八條之一 

第 一 條  南投縣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吸引一定之投

資以促進產業發展、增加就業機會、繁榮地方經濟

，特制定本自治條例。 

吸引投資事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適用本自

治條例之規定。 

第 二 條  本自治條例所定事項，涉及本府各目的事業主

管單位職掌者，由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單位辦理。 

第 三 條  本自治條例用詞定義如下： 

一、一定之投資：指投資計畫中購置全新機器

、全新設備及新建建築物之總金額達新臺

幣五千萬元以上或新增就業人數五十人以

上。 

二、產業：指農業、工業及服務業等各行業。 

三、農業：指運用生物科技進行之農業生產及

改良事業。 

四、工業：指行政院主計總處編中華民國行業



2 

標準分類Ｃ大類（製造業）表列之行業（

不包含經濟部公告之低污染認定基準負面

表列行業及本府訂定之南投縣非都市土地

丁種建築用地容許項目使用之低污染事業

認定要點第二點各款所列行業）。 

五、服務業：指觀光旅館業、觀光遊樂業、依

醫療法設置之醫療機構、研究發展服務業

、教育服務、收容五十人以上之老人安養

機構等。 

六、綠色工廠標章：指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依

綠色工廠標章推動作業要點頒發之綠色工

廠標章。 

七、完成投資計畫：指按核定計畫完成各項建

築物及設施之興建並安裝相關設備及依法

取得營運所需相關證照。 

第 四 條  申請投資者，應具備下列文件，向本府提出申

請。 

一、籌設中之公司或其他法人，應檢附主管機

關設立登記之公司或法人設立登記預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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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申請表影本及投資計畫。 

二、已設立之公司或其他法人，應檢附主管機

關核准證明文件影本及投資計畫。 

前項投資計畫內容應敘明計畫目的、營業項目

或預定購置之機器、設備與建築物之規格、數量與

金額、機器與設備安裝地及建築物所在地。 

第一項投資計畫，應於核定之次日起三年內完

成；其因情形特殊，無法於三年內完成者，應於期

限屆滿前檢附原投資計畫及核定函，並敘明理由申

請展延。 

第 五 條  本府受理投資計畫案後，由該管目的事業單位

負責協調相關之單位，於收件日次日起三十日內，

處理完竣。另有應補正者應自補正之次日起另行起

算。 

第 六 條  本府得組專案小組協助投資廠商尋覓適當投資

地點，或協助辦理投資地點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變更

事宜。 

第 七 條  本府應提供或辦理下列各項服務： 

一、協助企業組織從策略、組織、流程及科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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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用面，建構有效之知識系統，讓企業有

效創造、分享及加值，以促進產業創新性

產品開發。 

二、隨時檢討法令規章，發掘行政管理不合時

宜之措施，協調有關單位配合修正，簡化

行政手續及發證作業。 

三、輔導產業自動化及電子商務應用能力，以

加強產業間整合，提升產業生產力及國家

競爭力，以面對資訊、網路及電子商務競

爭時代。 

四、協助提升競爭力，包括：經營管理、市場

行銷、研發創新、人力素質、資訊運用、

合作交流等。 

五、協助並積極輔導取得相關政府單位推動之

認證。 

六、積極協助中小企業取得經營所需資金。 

七、協助排除投資障礙。 

八、其他與產業投資發展有關之輔導事項。 

九、依財政狀況逐年編列輔導產業發展所需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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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。 

十、隨時提供在南投縣（以下簡稱本縣）投資

可適用之各項租稅優惠資訊。 

第 八 條  事業興辦人以自有之土地及建築物申請投資，

本府依本自治條例核定之投資計畫，給予設置地之

地價稅及房屋稅補助，自開始課徵各該稅年度起兩

年內給與全額補助，第三年度至第五年度給與補助

百分之五十。 

第八條之一  本縣轄內以自有之土地及建築物獲綠色工廠標

章之工廠，於標章有效期限內向本府申請經許可者

，本府給與地價稅及房屋稅一年全額補助，計十二

個月。 

前項及前條補助期間得合併計算，並優先執行

前項補助，採合計七十二個月為限。 

依本條申請之補助限一次。 

第 九 條  事業興辦人依本自治條例核准之投資計畫，營

業未滿五年者不予補助，並應繳回已補助之稅額。 

依前項規定繳回補助之稅額，應自核定補助之

次日起至繳回之日止，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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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，按日加計利息，一併徵收

。 

第 十 條  事業興辦人申請補助應檢具下列文件： 

一、投資計畫核定函正本及影本。 

二、工廠、公司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正本及影

本。 

三、地價稅單繳款證明聯及課稅明細表、房屋

稅單繳款證明聯、營業稅單證明聯正本及

影本。 

四、申請綠色工廠地價稅及房屋稅補助，除檢

附前二款資料，並應檢附綠色工廠認證文

件正本及影本。 

前項各款證明文件之正本於審核後發還事業興

辦人。 

第十一 條 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


